[bookmark: _GoBack]一键式报警出警巡逻设备维护服务合同

服务学校：                              (下称甲方）
服 务 方：宁夏天下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下称乙方）                  

依据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中小学幼儿园安全风险防控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宁政办规发[2018]7号）、自治区公安厅、自治区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宁公治通[2019]14号）文件精神，县教体局于2019年12月19日就一键式报警出警巡逻设备维护服务费标准采用单一来源方式进行了采购,并以彭教体局2020年    号文件公布。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安全防范工作，明确双方的权益和责任，经甲乙双方协商，签定本合同。
一、 服务内容
1、甲方根据安全防范需要，委托乙方负责我校/园内所安装“一键式”联网报警系统的报警接警、警情前期处置及日常运行巡查、维护工作。
2、乙方同意甲方将报警系统联入乙方报警中心，并在责任时间为甲方提供报警服务，24小时保持接警状态。
    二、服务期限
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止。
三、甲方职责
1、甲方应指定专人负责报警系统的操作，系统设防后不得擅自或任由他人变动报警装置、改变或停止网络，确保报警系统运行正常。
2、出现警情时甲方应积极配合乙方做好协调处理工作。
3、如甲方误报警情或非警情通知乙方处置的，由甲方承担由此造成的相关费用。
四、乙方职责
1、乙方在获悉报警信息或异常状况，即派出巡检处置人员前往现场查看处置，对现场进行保护。一般情况进行现场处理，特殊情况则联动公安机关处置。                                                                                                                                                                       
2、乙方接到甲方紧急呼救信息，立即派人前往现场处置，正常情况下县城不得超过  2 0  分钟，乡镇不得超过  1  小时，乡村不得超过  2  小时。
3、乙方确认报警责任区域内有警情时，通知甲方联络人员会同处理，并通知与警情相关的职能部门。
4、乙方每年不少于  2次  日常巡检（含联网报警设备巡检），巡检记录由甲方相关人员签字确认。
5、乙方对甲方网点人员进行报警系统的操作培训，减少因误操作或人为因素而导致误报警。
6、乙方所安装的报警设备，在保修期满后需继续维护，设备及材料费按实际收取，新更换的器材、线路或元器件的保修按三包规定执行。
7、乙方设置固定联网报警服务电话，固原市24小时技防联网报警服务中心电话：0954-2086110，彭阳县正常业务服务电话：0954-2645110，全市投诉处理电话：0954-2022123。
五、付费标准及方式
1、装有四路一键式报警设备的学校，出警巡逻设备维护服务费每年人民币1790元（大写壹仟柒佰玖拾元整）。装有八路一键式报警设备的学校，出警巡逻设备维护服务费每年人民币3590元（大写叁仟伍佰玖拾元整）。
2、费用支付方式为每年第一季度凭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合同复印件、发票支付全年费用的60%，第四季度凭中标通知书复印件、合同复印件、巡检维护记录单、发票支付剩余的40%。
3、出警巡逻设备维护服务费由安装报警系统的学校（幼儿园）在公用经费中列支。
4、乙方账务信息
（1）企 业名 称：宁夏天下金盾保安服务有限公司
（2）纳税识别号：9 1 6  4 0 4  2 2 5  8 5 3  8 6 0  4 0 A；
（3）开  户  行：宁夏西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
（4）银 行账 号：5 0 0  9 4 4  7 7 0  0 0 1  0；
（5）公 司地 址：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吉强镇迎宾大道北侧
六、责任界限  
1、自双方合同约定服务之日起，乙方全权负责责任区域内的警情处置。
2、因乙方未能按时处置区域内发生的警情，相关责任及损失由乙方承担。
3、因下列情形之一所造成的损失，乙方不承担责任及赔偿。
因雷击、地震、台风、水灾、社会动乱、军事行动、强烈雨雪天气、重大公共安全事件、道路中断或封闭等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致使乙方无法正常履行合同职责而使甲方受损的；乙方已指出甲方存在安全隐患，甲方未采纳且因此造成损失的；因甲方原因导致电线、电缆处于施工、修理或其他原因造成停电、停话、停网等状态，导致报警信号无法传递而受损的。
七、违约责任
1、乙方未按合同约定提供报警服务或日常巡检的，可按月扣除月费用的10%，导致甲方损失的扣除当月全部服务费。
2、甲方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每逾期1个月收取当月服务费10%的滞纳金。
3、甲乙双方在合同期内如单方面解除合同，违约方将赔偿对方经济损失，赔偿金额为合同总金额的2倍。
八、合同效力
1、甲乙双方不得将本合同的权利、义务全部或部分转让第三方。
2、因不可抗力等因素，致使乙方暂时无法履行报警服务的期间内乙方可以暂停服务，并书面通知甲方。
3、未尽或变动事宜可签订补充协议或增加附件，补充合同及附件与本合同具有相同效力。
4、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如发生争议或不可预见的情况，双方协商解决。
5、本合同一式伍份，甲乙双方各执贰份，县教体局备案壹份，具有同等效力。 


甲方名称（盖章）：           乙方名称（盖章）：


单位地址：                  单位地址：宁夏固原市西吉县迎宾大道

学校校（园）长（签字）：     法人或委托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经办人（签字）：

电话：                       业务电话：0954- 2028789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签约时间    年  月  日 
